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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电动自行车》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中国自行车协会于 2022年 3月 25日下达了中国自行车协会《产品碳足迹 产

品种类规则 电动自行车》团体标准立项任务（中自协技〔2022〕11 号），项目由

中国自行车协会归口管理。 

    2、主要工作过程 

中国自行车协会和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先后到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

电动自行车生产等机构和企业进行调研，对标准项目立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

充分的论证。 

1) 起草阶段： 

中国自行车协会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下达了《关于征集<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

类规则 电动自行车>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的通知》。 

2022 年 7 月 22 日，由中国自行车协会组织，《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电

动自行车》团体标准起草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确认本标准的组长单位为：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副组长单位为：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捷安特电动车（昆山）有

限公司、国信认证无锡有限公司、上海均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作为组长单位派出技术专家，组织各起草组成员

对标准的范围、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等内容进行了研究讨论，并给出了下一步

工作计划。本次会议明确了起草组下一步进度安排和任务分工，并对标准草案的

范围，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2022 年 9月 14日，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根据收集的反馈建议，进一步

完善了文本，并在起草组内再次征求意见。 

2022 年 10月 19 日，由中国自行车协会组织，《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电

动自行车》团体标准中期起草会议以线上线下召开，起草组成员及企业专家代表

出席会议。会上，起草组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的修改情况作了说明，并再

次对标准条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讨，各位代表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并充分结合

各企业实践经验，对标准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起草组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对

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正式标准征求意见稿上报协会。 



 2 

2）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11月 17日-12月 18日 

3）送审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主要参加单位：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捷安特电动车（昆山）有限公司、上海钧正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青奇科技有限公司、台州市金宇机电

有限公司、清华大学、江苏师范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

研究院、山东腾翔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国信认证无锡有限公司、威凯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山西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等。 

所做的工作：中国自行车协会杨丽主持全面工作，无锡市检验检测认证研究

院鲍军负责标准内容的指导及起草过程协调；周朝阳、丁艳秋、孙海、曹中元、

张浩平、刘建国、姜定成、赵明荃、马洪杰、李庆旭、耿娜、邱昕洋、王卓群、

王伟、徐彦霞、崔浩、钦卫国、姚华民、贾永峰、肖磊、李世隆等负责本标准的

编写和起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人员在充分了解电动自行车行业、搜集研究国际及国家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及产品碳足迹相关规范、标准、政策的基础上，起草编写本标准的规

范。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20《标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

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进行编写。本标准修订过

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或文件： 

GB 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T 24025-2009 环境标志和声明 III型环境声明 原则和程序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2、标准的框架与主要内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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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规定了产品层面上对电动自行车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进行量化和交

流的特定要求，其中包括产品的系统边界、生命周期阶段、数据收集和信息交流

等的要求和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电动自行车产品碳足迹评价范围。 

第1章内容为范围 

第2章内容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3章内容为术语和定义 

第4章内容为原则 

第5章内容为产品种类及描述 

第6章内容为产品功能单位、排放范围和排放源 

第7章内容为系统边界 

第8章内容为数据 

第9章内容为产品碳足迹报告 

第10章内容为验证与符合性声明 

 

三、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尚未发现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相关专利。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中国的自行车/摩托车/电动两轮车产业链已然成为全球最大最完善，并且是

最大的两轮车生产国和消费国。电动两轮车（包含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

和电动摩托车）产业为人们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替代燃油汽车、摩托车等交通

工具，对城市低碳交通体系有巨大贡献。2020年起受益于新国标替换、疫情促进、

出口市场和共享电单车等多重因素带动，中国电动两轮车连续取得了 20%以上的增

长，2021年达到 5530 万辆。国际上，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多人都不敢去乘坐

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电动两轮车出口大幅度增长，目前法国和意大利政府都给

购买电动车的居民提供了相应的补贴。2021 年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积极跨出国门

布局海外，成绩斐然。出口 305.5 万台，同比增长 52.1%；出口额 14 亿美元，同

比增长 68.9%，均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根据国务院《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碳达峰十大行动之一：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行动，电动车辆

是其中的主要环节和行动方案。碳足迹指为某个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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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GHG）排放，即从原料到生产、分销、使用和处置/再利用等所有阶段

的 GHG 排放之和，以 CO2e 表示。在低碳理念席卷全球的浪潮之下，“碳足迹”一

词备受关注。国际上，发达国家政府和相关机构都纷纷开展了碳足迹评价方法的

研究，陆续制定了碳足迹评价标准或规范。同时，电动车作为使用阶段以行驶里

程方式体现的产品，在功能单位的选择、单位行驶里程能耗的检测方面，需要行

业协会通过标准的方式进一步明确规范。 

欧盟持续在推进碳边境调节机制立法，这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

义。电动自行车产业既是重要出口商品，又是实现低碳交通的重要工具，有必要

对其碳排放的计量方式进行充分研究，建立科学的、准确的、可比较的核算标准。

目前学术界对电动汽车的碳排放领域研究较丰富，而对电动自行车的碳排放领域

研究接近空白。目前，电动自行车行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无统一标准，各厂家及第

三方咨询认证服务机构的核算及评价结论缺乏横向可比性。 

标准制定后，一是能对电动自行车行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有一定的指导和规范

作用，二是推动行业绿色低碳化发展，三是帮助行业在未来有效应对海外市场低

碳领域贸易壁垒。 

五、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动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六、重大分歧意见和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发布后 2个月后实施。 

九、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产品碳足迹 产品种类规则 电动自行车》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2年 11月 9日 


